
甘肃医学院致全体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家长们、同学们，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关键

时期，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疫情防控的相关

要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开学

工作顺利进行。学院要求同学们严格落实以下各项事宜： 

1.根据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和安排，学院将开学时间延

迟至 3 月 1日以后，具体开学时间根据省教育厅安排另行通

知，不得提前或擅自返校。 

2.有以下四种情况的学生一律不得返校：一是在假期结

束后，返校前仍有感冒症状、发热等健康问题的学生；二是

近期到武汉或与武汉返甘人员有接触史或有疑似症状在家

留观或隔离治疗的学生；三是假期外出打工，返家后未隔离

满 14 天的学生；四是近期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或接触过疑似病例患者的，在家留观或隔离未满 14

天的学生。 

3.有以上（四）种情况的学生，必须在家留观或隔离留

观至少 14 天，每天要主动向班主任、辅导员汇报身体健康

状况，身体完全健康后方可申请返校；症状未消除或留观天

数不足者，不得擅自返校。 



4.因疫情防控需要滞留在家的学生，必须通过微信或 QQ

发送本人书写、父母签字或亲人代写本人签字的请假条，办

理延迟返校请假手续。 

5.各位同学要保持通讯畅通，与班主任、辅导员经常保

持联系，每天主动准确上报个人健康信息，随时关注班级群、

学院官网官微了解学院相关安排。 

6.各位家长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和学院，严格落实疫情

联防防控要求，监督孩子做好自我防护和信息报送工作。 

7.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学院对自身疫情感染不报、

谎报、瞒报，提前返校、擅自返校或不办理请假手续者，将

根据国家疫情传播相关法律和学院规章制度进行严肃处理。 

同学们，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学院希望你们遵守疫情

防控相关法律，增强疾病防控意识、密切关注自身健康、崇

尚健康生活，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展网

上专业知识自主学习和职业道德素质提升。同时作为医学院

校的大学生，要主动担负起了医学生的使命与责任，积极对

身边的亲朋进行防疫科普，规劝邻里做好防护工作，为我国

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微薄之力！感谢家长和同学们的理解和

支持，祝愿各位家长、同学平安健康！春暖花开时节，泾河

岸边，相聚可期！ 

                         

甘肃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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